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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2〕54 号

申请人：郭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开发区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史锁玲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郭某要求信息公开申请答

复书》，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

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形式违法，1.

内容不完全，申请人申请的事项公开还是不公开，没有明确表述。

2.被申请人没有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作出

答复。3.被申请人没有在答复书中提到申请人答复不服的救济途

径。4.没有附件，没有提供被申请人已经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。

二、申请人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给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，快递显示 6 月 25 日被申请人已签收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

公开答复书中称 6 月 27 日收到，时间上明显有误。申请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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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项是被申请人履行征地程序批前和批后的必备材料，也是被

申请人应该公开的范围，被申请人在答复书中称两次征地程序中

已经履行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事项，申请人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

时提到以纸质复印材料公开，被申请人没有提供相关材料，属于

不作为行为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，责令被

申请人提供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材料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答复人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事项

已完全予以公开。申请人截至目前已先后三次向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及经济开发区分局申请信息公开，答复人均进行了答复。答

复人根据其申请公开的事项，提供了自然资源部《关于国道 209

王官黄河大桥连线工程（河南段建设用地的批复）》、河南省人

民政府关于三门峡市 2020 年度第三批乡镇建设征收土地两个土

地报件的批文、一书四方案、勘测定界图、征收土地公告、征地

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等。土地报件是由区局制作完成后上报，故申

请人向市局申请的信息公开资料由我局复印后提交市局，无需重

复提供。我局采取问答形式进行答复是为了便于申请人更好理解

和接受。对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，答复人认为：1.公告张贴、

签约的亩数、人数以及听证情况已答复。x 村集体土地签订亩数

为 91.443 亩，按户数签约。报批前 209 国道用地征地告知书、

听证告知书在 x 村委公示栏张贴。三门峡经开区科技产业园项目

二期工程建设用地启动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公告，在街道办和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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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委公示栏张贴，并在湖滨区政府网站公开，申请人可随时查阅，

公告张贴后未有村民申请听证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（村

委会已出具情况说明）。2.土地批复后征收土地公告和安置补偿

方案公告张贴情况在公开申请答复中已答复。土地批复后征收土

地公告和安置补偿方案公告均按照相关规定在街道办和 x 村委

公示栏张贴，并在湖滨区政府网站公开，申请人可随时查阅。3.

关于征收足额预存专款专用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金问题，开

发区已按照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 2020 年被

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办【2020】20

号）有关规定，已足额存入开发区社保账户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审核缴纳票据及相关文件后，出具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

置审核意见的函，该文件为省厅审核土地报件必备资料之一。票

据及文件为政府内部运转文件无需提供。4.三调时地类面积耕地

数据已答复，因该宗土地在土地报批时三调数据未启用，根据国

家相关规定使用的为二调数据。5.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中提出申

请 209 国道建设用地和经济开发区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工程建

设用地报批前的土地现状调查和风险评估以及被征地农民签约

的地类、面积和地上附着物、社会就业人数的具体材料。申请人

在信息公开时并未提出，故无需提供。二、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

公开程序合法。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我

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公开答复，程序合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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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：2022 年 6 月 23 日，申请人以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

交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的主要内容为：1.三门峡经开

区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工程建设用地和 209 国道用地拟公告、补

偿安置公告和签约的人数、亩数，以及听证会的意见。2.批后公

告和安置补偿方案的张贴。3.足额预存专款专用和给被征地农民

交的社会保障金的证据，社会就业人数。4.三调土地时 x 村高新

大道北侧兴工路东侧地类、面积，耕地数据和土地性质。被申请

人于2022年 6月 25日签收上述邮件后于2022年 7月 14日作出

案涉信息公开答复，答复的主要内容为：1.关于三门峡市经开区

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工程建设用地和 209 国道用地拟公告和补

偿安置公告和签约的人数、亩数以及听证会的意见的问题。土地

报批前三门峡经开区科技产业园项目二期工程建设用地启动公

告和 209 国道用地征地告知书（拟公告）按照相关规定已在街道

办和 x 村委公示栏张贴，并在湖滨区政府网站公开，x 村集体土

地签订亩数为 91.443 亩，按户数签约，公告张贴后未有村民申

请听证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2.关于批后公告和安置

补偿方案张贴的问题。土地批复后征收土地公告和安置补偿方案

公告按照相关规定已在街道办和 x 村委公示栏张贴，并在湖滨区

政府网站公开。3.关于足额预存专款专用和给被征地农民交的社

会保证金的证据及社会就业人数问题。足额预存专款专用，被征

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金开发区已按照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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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关于公布 2020 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的通知》

（豫人社办〔2020〕20 号）有关规定，已足额存入开发区社保

账户。4.关于三调土地时 x 村高新大道北侧兴工路东侧地类面积

耕地数据和土地性质的问题。该宗土地在土地报批时三调数据未

启用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使用的为二调数据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

作出的上述信息公开答复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

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，责令被申请人提供申请人申

请公开的材料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

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

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

20 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

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，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一）所申请

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

途径；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

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；（三）

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

开并说明理由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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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

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；

（六）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

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

理；（七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、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，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，告知申请人依

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收到

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相应答复，

答复的内容符合客观实际，并无不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

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郭某要求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9 月 15 日


